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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法官與轄區律師座談會紀錄 

時  間：民國 100 年 12 月 9 日下午 3 時 0 分 

地  點：本院中棟 6 樓大禮堂 

出席人員：詳簽名單 

主     席：鄭院長玉山           紀  錄：陳 明 芬 

壹、主席致詞 

劉主任檢察官、張理事長、黃理事長、陳理事長、各位律

師道長、各位庭長、法官、各位同仁，大家好，上一次舉辦

法官與律師座談會是民國 97 年，這 3年來，司法改革已成為

社會大眾共同關心的議題，大院長上任後為了貫徹「司法為

民」的理念，推出乾淨、透明、便民禮民、效能的 4Ｃ政策，

其中最重要的具體措施就是「案件進度線上查詢服務」，這項

服務是在實現透明的司法與便民親民目標，提升民眾對司法

的信任，等一下由本院資訊室侯主任為大家簡介說明，請各

位律師道長協助宣導、推動。法官、檢察官、律師是司法的

三大支柱，司法改革須要大家一起努力，希望藉此平台與各

位律師道長互相溝通交流，一起討論、解決問題，讓司法工

作能夠更順暢，司法品質能夠更提升。 

貳、來賓劉主任檢察官榮堂致詞： 

鄭院長、張理事長、黃理事長、陳理事長、各位律師道長、

臺南高分院的各位庭長、法官、所有同仁大家好，因為王檢

察長另有要公，指派本人代表出席，能參與這個盛會，我覺

得非常榮幸。感謝過去一年來，院方對檢方的協助與照顧，

因為院、檢在同一棟大樓辦公，業務聯繫方便、溝通無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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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此一向互動良好；二審檢察官跟律師的接觸，主要都是在

法庭上，尤其是進行交互詰問時，其他聲請再議及告訴人、

被害人聲請檢察官上訴這類案件，彼此也會有互動，各位律

師道長如有寶貴的意見可提出來，我們會盡最大的誠意來解

決，在此祝大會成功、各位身體健康、萬事如意，謝謝。 

叁、律師代表致詞： 

臺南律師公會前理事長林律師瑞成： 

鄭院長、劉主任檢察官、各位理事長、臺南高分院的各位

庭長、法官、各位同仁、各位律師道長，大家好，很高興參

與本次座談會。這些年來，臺南高分院的院長都很重視律師

界的建言，尤其鄭院長到任後，律師公會提出的問題，都能

很快就獲得解決，因此今天臺南律師公會的提案就比較少，

希望大家都能踴躍發言，透過這個平台，使律師跟法院間業

務聯繫及意見表達能夠更順暢，大家一起努力來提升司法品

質，謝謝。 

臺南律師公會副理事長李律師合法： 

鄭院長、劉主任、三位理事長、各位律師道長、各位庭長、

法官及高分院老同事，大家好，高分院就像我的娘家，回到

這裡備感親切。今天上午在臺南地院參加調解委員講習時，

成大教授講授「人生要如何放下」，提到人生很悲哀的三件

事：自欺、欺人、被人欺，我頗有感觸，因為當事人委託案

件時往往會掩飾不利部分，隱瞞律師；律師上法庭為被告辯

護時，難免會有自欺、欺人的情形；等拿到判決書發現法官

根本不採信律師講的話，感覺好像被法官欺負。對於現行的

交互詰問制度，個人的想法是，檢察官既然認為被告有犯罪

嫌疑而起訴，當然已掌握對被告不利的證據，在審判庭辯護

人若想經由詰問幾個問題，推翻證人在偵查中已經具結的證

詞，對被告作有利的辯護，難度很高，好像在法庭演一齣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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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被告看而已，這可能是律師目前遭遇到比較大的困境。今

天參與的同道很多，我就先表示到這裡，謝謝。 

肆、97 年座談會提案執行情形報告（詳附件一） 

伍、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案件進度線上查詢服務」簡介（詳

附件二） 

一、「案件進度線上查詢服務」之目的與聲請程序： 

㈠本項服務在實現透明的司法及便民親民的目標，以往案件

的進行過程中，案件關係人往往無法以簡便、快速的管道

得知案件的最新進度，如送鑑定、函查、調卷或判決後有

沒有提起上訴、抗告或案卷何時送上級審、何時確定送執

行等當事人或關係人所關心的訊息，可能需要勞煩辯護人

或訴訟代理人向法院承辦人員查詢，無形中浪費的大家的

時間也造成不必要的困擾。利用本系統所提供的被動查詢

及主動通知可以使案件的進度更透明化，藉由案件關係人

的共同監督，以達到案件速審速結的目標。另外，聲請人

可以全天候隨時上網查詢案件的最新進度，當有最新的進

行事項時，系統也會主動於隔天以電子郵件通知聲請人，

目前系統可以提供查詢最後三筆進行事項。 

㈡至於聲請的程序相當簡便，只要在訴狀上勾選聲請本項服

務，並且填載一個通信用的電子郵件地址即可。如果案件

的性質及聲請人的身分符合司法院的規定者，本院會在第

一次寄送傳票或通知書時主動附上聲請狀及說明文件，以

方便聲請人提出聲請。聲請核准後，系統會寄送一份啟用

通知郵件給聲請人。當聲請人收到後只要按照說明內容執

行啟用查詢功能後，就可以隨時上網查詢案件進度。 

二、本院相關科室分工辦理事項說明： 

㈠本院為了使這項便民措施能夠落實，由院長親自整合、監

督執行，對內整合各相關科室的人力、資源的配置及任務



 

～4～ 

分工；對外拜會各律師公會及臺南高檢署以宣導本項便民

服務措施；另外與轄區各地院舉辦業務交流，提供本項業

務推動經驗交流。 

㈡書記處： 

聯繫宣導對象律師公會、檢察署、公設辯護人，說明本服

務作業方式及優點，請協助推廣並擴大相關人員多加利用。 

㈢民、刑事紀錄科： 

主動將聲請狀及說明書寄給當事人、維護辦案進行簿之資

料正確（含聲請人 e-mail）、定期抽核並適時修正錯誤資料。 

㈣訴訟輔導科： 

主動聯繫未啟用之聲請人並輔導協助、彙整問題並轉請相

關科室解決、於適當處張貼各項海報及文宣。 

㈤資訊室： 

系統程式更新及操作諮詢、海報及文宣印製及例稿修正、

問題反應單填報及追蹤。 

三、案件查詢及行動裝置查詢範例： 

請看簡報第 3-4 頁，第 3 頁上圖是「單一案件」線上查詢實

際操作圖示，下圖是一人同時聲請多案的查詢結果圖示（只

要單一帳號登入系統後可以同時查詢全部案件）；第 4頁上圖

是案件終結後的查詢結果範例圖示，下圖是利用行動裝置查

詢的範例圖示。 

四、本院 100 年 9-11 月份成效統計： 

㈠聲請查詢之案件數 196 件，聲請查詢之案件已有開放進行

事項 195 件，實際案件查詢人次 1736 人次。 

㈡從聲請查詢的案件數量及實際案件查詢的人次來換算的結

果，平均每一個聲請案件大約有 8 人次的查詢量，可見當

事人對於繫屬於本院案件進度的關切程度，也希望在座各

位可以協助宣導、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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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討論提案： 

一、案件進度線上查詢服務研討。（提案單位：：：：臺南高分院） 

㈠提案說明： 

「案件進度線上查詢服務」不僅將司法院乾淨、透明、便

民禮民、效能的 4Ｃ政策，實際表現在具體工作上，對案件

管考、法官辦案勤惰及書記官業務，也有督促的功能。既

然這項服務是在實現透明的司法及便民親民的目標，法院

就必須主動把門打開，讓符合條件的當事人進來。本院的

作法是，除請律師公會、檢方、公設辯護人多加利用，並

各別設計不同的通知、陳報狀及聲請狀例稿，主動寄給符

合查詢條件的對象。寄送後還需繼續追蹤，由訴訟輔導科

對已聲請但未啟用之聲請人進行電話訪問，以瞭解原因並

輔導其啟用，結果 9、10、11 月份的成效馬上大幅成長。

因為司法院第一次實施這種開放查詢的措施，在運用的過

程，可能會遇到一些問題，請各位踴躍提出來討論。 

㈡討論情形： 

雲林律師公會雲林律師公會雲林律師公會雲林律師公會陳理事長陳理事長陳理事長陳理事長中堅中堅中堅中堅：：：：    

1.律師在同法院的案件通常都不只一件，如果可以不用逐

案聲請，例如只要輸入律師的身分證字號，就可以查詢

全部受委任的案件進度，對律師就更加方便。 

2.受刑人接到法務部假釋命令後，通常還須由檢察官向法

院聲請裁定交付保護管束，裁定獲准後才能假釋出監，

建議「案件進度線上查詢」制度將此類案件納入服務範

圍。 

臺南高分院臺南高分院臺南高分院臺南高分院鄭院長鄭院長鄭院長鄭院長玉山玉山玉山玉山：：：：    

目前得聲請查詢之人及案件類型尚未全面開放，因此必

須逐案聲請。本院和轄區地院的做法，凡是符合聲請條件

的案件訴訟當事人或律師，都會在寄送第一次期日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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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主動附上聲請書。至於假釋中交付保護管束聲請案件

如果尚未開放查詢，請各位道長理解、包容。 

嘉義律師公會嘉義律師公會嘉義律師公會嘉義律師公會黃黃黃黃理事長理事長理事長理事長文力文力文力文力：：：：    

各位法界先進，我覺得「案件進度線上查詢服務」是司

法院值得稱讚的創新制度，以前習慣打電話向書記官查詢

案件進度，有了這項服務後，打開電腦就能收到法院主動

通知的案件最新進度，其速度比收到紙本通知書早 2、3天，

不過前提是書記官登載要正確，以免衍生其他問題。至於

陳理事長建議的可否不用逐案聲請，我想律師應該都符合

聲請人的資格，建議比照電子筆錄的調閱系統，第一次聲

請符合條件的律師，以後只要輸入身分證字號，全部案件

都可直接上網查詢進度。 

臺南高分院臺南高分院臺南高分院臺南高分院陳科長陳科長陳科長陳科長昆陽昆陽昆陽昆陽：：：：    

就剛剛陳理事長、黃理事長提到的問題，各位道長受當

事人委任時，可以在委任狀記明要聲請線上查詢，並填載

一組 e-mail 帳號，如果案件類別及委任的當事人符合查詢

條件，隔天就會收到法院之啟用郵件及開啟密碼。即使有

很多案件在不同法院進行中，只要上網輸入該電子信箱之

開啟密碼，就能同時查詢在各法院受委任的案件進度，呈

現的畫面如簡報資料第 3頁下圖「全部案件查詢範例」，查

詢方法非常簡便。 

㈢討論結果： 

本項服務尚未全面開放，原則上仍須逐案聲請，律師受當

事人委任時，在委任狀增列要作線上查詢，並填載一組

e-mail 帳號，如果案件類別及委任的當事人符合查詢條

件，經承辦書記官在電腦作資料維護並點啟用，系統就會

告知開啟密碼。律師只要上網輸入該電子信箱之開啟密

碼，就能一次查詢全部受委任案件的進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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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建議司法院案件進度查詢資料增列備註欄，以利記載案件進

行之狀況。（提案單位：臺南律師公會） 

㈠提案說明： 

1.目前有許多刑事案件之當事人或證人眾多，法官為使案

件進行順利，採取分批傳喚當事人或證人之方式調查，

惟未在案件進度查詢資料上記載本次開庭應到庭之當事

人，導致未被傳喚之辯護人或被告未收到開庭通知書或

傳票時，還要向書記官詢問是否漏寄。 

2.而司法院案件進度查詢資料目前僅有開庭時間，並無該

次應到庭之當事人，故有上述之疑慮，建議增列備註欄，

以利當事人及律師瞭解案件之進行。 

㈡討論情形： 

臺南高分院資訊室侯主任文宗臺南高分院資訊室侯主任文宗臺南高分院資訊室侯主任文宗臺南高分院資訊室侯主任文宗：：：：    

1.本系統主要的功能為提供案件相關人員可利用網路查詢

及系統主動通知等方式，隨時掌握案件之最近發展。 

2.系統通知之庭期、應到庭之當事人等仍應以合法送達的

書面通知為主，如有提案說明所述之情形，造成當事人

等疑慮。本院可建議司法院於該系統查詢畫面及主動寄

送最新進度之電子郵件內增加提示說明文字，以免產生

誤解。     

3.案件進行狀況，將由本院依循應用系統問題反應管道轉

請司法院作為系統修訂參考。    

㈢討論結果： 

本提案建議於「案件進度線上查詢系統」增列備註欄以記

載案件進行狀況，由本院資訊室依循應用系統問題反應管

道轉請司法院作為系統修訂參考，如無法修訂，建議司法

院於該系統查詢畫面及主動寄送最新進度之電子郵件內增

加提示說明文字，以免產生誤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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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建議將卷宗資料顯現在「案件進度線上查詢」。（提案單位：

雲林律師公會 

㈠提案說明： 

據本會會員反應司法院所推行之「案件進度線上查詢」措

施固屬便民，且足以落實司法透明化之目標，惟如能進一

步將卷宗資料顯現在案件進度線上查詢，則更能發揮便民

之效果。 

㈡討論情形： 

臺南高分院臺南高分院臺南高分院臺南高分院丁庭長振昌丁庭長振昌丁庭長振昌丁庭長振昌：：：：    

案件進度線上查詢服務，係一種行政服務，讓廣泛的訴

訟關係人都可以獲得案件進行程序如開庭日期、函查或送

卷、上訴等資料，與卷宗資料只可以讓訴訟法上規定之特

定人閱卷，二者對象並不一致，二者產生之訴訟法律關係

亦不同，似不宜將案件進度線上查詢服務與閱卷兩項制度

混在一起。 

臺南高分院臺南高分院臺南高分院臺南高分院侯主任文宗侯主任文宗侯主任文宗侯主任文宗：：：：    

提案建議之內容顯已超出系統原始設計、開發之服務範

圍，提案內容將轉請司法院作為未來系統修改參考。 

臺南高分院臺南高分院臺南高分院臺南高分院茆庭長臺雲茆庭長臺雲茆庭長臺雲茆庭長臺雲：：：：    

線上進度查詢系統主要是一個便民的措施，利用法院書

記官辦案進行簿，開放一部分欄位，讓關心的訴訟當事人

或律師瞭解案件進行到什麼進度，多位道長都在法院服務

過，知道法院、檢察署都是分股辦事，每股法官配置一個

書記官，該股所有收、結案件進行情形，都是用書記官辦

案進行簿來內部管理，跟公司行號的帳簿一樣，一個公司

的營業情形，都是靠帳簿來瞭解，但是帳簿不等於實體的

商品或保險櫃裡的現金，法院的辦案進行簿也是一樣，早

期是紙本，法院電腦化之後，每個書記官收到新案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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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腦登簿，隨著案件逐漸進行，每進行一個動作，就到電

腦維護登簿，主要在案件進行情形欄位登載，例如幾月幾

日收案，何時函查、何時鑑定，何時開準備期日、何時開

審判期日、何時宣判，何時送上訴抗告或執行，何時歸檔，

都在辦案簿逐筆詳細登載，線上查詢系統就是利用書記官

辦案進行簿案件進行欄的資料，提供給當事人查詢案件進

度，不能取代卷宗，如果要瞭解、引用卷宗裡有用的資料，

還是要透過閱卷的功能才能提供。 

㈢討論結果： 

「「「「案件進度線上查詢」是一種便民的行政服務，其功能在

方便當事人及律師知悉案件進度，不能取代卷宗，律師如

要瞭解、引用卷宗資料，還是要透過閱卷功能才能提供。

但提案內容由本院資訊室轉請司法院參考。 

四、建議將卷宗資料掃瞄為電子檔，提供電子檔予律師閱覽，以

取代紙本影印。（提案單位：：：：雲林律師公會張智學律師） 

㈠提案說明： 

電子設備已經便捷，若將卷宗掃瞄為電子檔，應該可以減

少紙張浪費。 

㈡討論情形： 

臺南高分院侯主任文宗臺南高分院侯主任文宗臺南高分院侯主任文宗臺南高分院侯主任文宗：：：：    

本提案著眼在節能環保，立意良好，但如由本院將所有

卷宗資料都掃瞄為電子檔，再提供給律師閱覽，恐耗費龐

大人力、機器設備及後端管理、儲存等應用系統的開發、

設計，於現階段較不容易採行。這個構想很好，可以轉給

司法院考慮，向立法院爭取預算。 

雲林律師公會雲林律師公會雲林律師公會雲林律師公會陳理事長中堅陳理事長中堅陳理事長中堅陳理事長中堅：：：：    

雖然第三提案是建議把卷宗資料顯現在「案件進度線上

查詢」，第四提案是建議將卷宗資料掃瞄為電子檔，提供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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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檔予律師閱覽，但提案人張律師的意思是說有些函查或

鑑定資料只有一、二張，可否把那一、二資料放在案件進

度線上查詢或掃瞄到電子檔上傳網路，讓律師可以直接在

網路上付費下載資料，省卻從雲林到臺南閱卷之舟車勞頓。 

臺南高分院茆庭長臺雲臺南高分院茆庭長臺雲臺南高分院茆庭長臺雲臺南高分院茆庭長臺雲：：：：    

如果提案人張律師的意思，只是要求掃瞄一、二張函查

或鑑定資料，可以請資訊室反應給司法院資管處參考。但

本院目前尚無能力將每一案所有卷宗資料都掃瞄成電子檔

放在網路上讓道長們存取，主要理由有三： 

1.法院每年受理的民刑事案件受理數量極為龐大，臺南高

分院去年 1至 12 月受理的民、刑事案件總共 6,876 件，

全國總共 2,915,497 件，二審法院（高本院及分院）總

共 67,237 件，法院沒有足夠能力將每個案件掃瞄作成電

子檔。 

2.卷宗內何種訴訟資料有用，只有承辦律師最清楚，有的

案件像重大或金融案件，卷宗都幾十宗，甚至上百宗，

律師不可能把全部卷證資料全部影印回去，有用的才影

印，以免浪費當事人的錢，所以卷宗資料應由律師到法

院掃瞄較為妥適。 

3.法院的訴訟資料，只有訴訟當事人及律師才關心，才會

去點閱下載，法院沒有必要浪費人力，把訴訟資料全部

掃瞄貼在網路上，較妥適的做法是律師來閱卷，需要的

部分才掃瞄存在隨身碟，惟目前民事閱卷有電子掃瞄規

定，刑事閱卷則無規定，這也需要配合修正。 

嘉義律師公會嘉義律師公會嘉義律師公會嘉義律師公會黃理事長黃理事長黃理事長黃理事長文力文力文力文力：：：：    

我在這裡要讚許及感謝丁庭長這一庭的作法，將函查或

鑑定資料連同通知書寄給當事人或律師，並註明請於幾日

內就函查或鑑定結果表示意見，這樣律師就不用再來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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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卷，不但節省律師時間，亦有助訴訟程序迅速進行。至

於將全部卷宗資料掃瞄成電子檔上傳網路，我同意茆庭長

的意見，目前似乎尚無必要。 

㈢討論結果： 

將來如由本院提供現有紙本卷證資料，於律師閱覽時，提

供相關掃瞄機器設備在律師閱卷室，由律師自行掃瞄存檔

在自備的隨身碟，較易採行，但仍涉及本院要準備相關設

備及閱卷、繳費等相關法令的配合修正，本院目前尚無能

力提供本項服務，請本院資訊室將本議題轉請司法院參考。    

柒、臨時動議： 

一一一一、、、、臺南律師公會副秘書長林律師重豪提議臺南律師公會副秘書長林律師重豪提議臺南律師公會副秘書長林律師重豪提議臺南律師公會副秘書長林律師重豪提議：：：：    

刑事案件經起訴送到院方時，檢方是否可以提供偵查筆錄

的電子檔，供辯護人上網調閱電子筆錄，以減少機器耗損和

辯護人的時間。 

㈠討論情形： 

臺南高分檢臺南高分檢臺南高分檢臺南高分檢劉主任劉主任劉主任劉主任檢察官檢察官檢察官檢察官榮堂榮堂榮堂榮堂：：：：    

這一點因為牽涉很廣，所提建議帶回去報告檢察長向上反

應。 

臺南高分院臺南高分院臺南高分院臺南高分院鄭院長鄭院長鄭院長鄭院長玉山玉山玉山玉山：：：：    

案件起訴後能否提供偵查筆錄電子檔讓律師上網調閱，請

資訊室轉請司法院向法務部建議。 

㈡討論結果： 

由臺南高分檢向法務部反應，並由本院資訊室轉請司法院

向法務部建議。 

二二二二、、、、臺南律師公會秘書長臺南律師公會秘書長臺南律師公會秘書長臺南律師公會秘書長許許許許律師律師律師律師雅芬雅芬雅芬雅芬提議提議提議提議：：：：    

電子筆錄攸關律師的權益，但律師普遍認為電子筆錄（尤

其是案件較複雜、張數較多的筆錄）上網的速度偏慢，平均

要 7 天才能上網，希望電子筆錄傳輸上網的速度能夠更加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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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 

㈠討論情形： 

臺南高分院臺南高分院臺南高分院臺南高分院侯主任侯主任侯主任侯主任文宗文宗文宗文宗：：：：    

基本上只要書記官作完庭後筆錄，執行上傳網路動作，

隔天筆錄就會上網。道長所提開庭後平均 7 天筆錄才能上

網，應該是較複雜且又是委外轉譯的案件。 

嘉義律師公會嘉義律師公會嘉義律師公會嘉義律師公會黃理事長黃理事長黃理事長黃理事長文力文力文力文力：：：：    

電子筆錄系統有 5 天內強制上網的機制，我遇到的問題

是嘉義地院委外轉譯的案件通常都要很久才能調到電子筆

錄。 

臺臺臺臺南律師公會南律師公會南律師公會南律師公會謝律師以涵謝律師以涵謝律師以涵謝律師以涵：：：：    

開庭時律師看到筆錄有錯誤會立即反應，書記官打字速

度較慢，我們也會等他，法庭筆錄不會有太多差錯，所以

應該有辦法更快整理好庭後筆錄，希望筆錄強制上傳網路

的天數能縮短一點。 

臺南高分院臺南高分院臺南高分院臺南高分院鄭院長鄭院長鄭院長鄭院長玉山玉山玉山玉山：：：：    

委外轉譯的筆錄須先由委外人員轉譯後再交由書記官整

理核對後才能上傳網路，所以時間要久一點，如果因此遲

延上網，請各位道長體諒一下，本院將請書記官注意庭後

筆錄上傳時程。至於筆錄五天內強制上傳網路能否縮短，

請資訊室反應給司法院參考。 

㈡討論結果： 

請本院資訊室將律師希望庭後筆錄強制上網天數能縮短之

建議反應給司法院參考。 

捌、主席結論： 

一、97 年座談時臺南律師公會曾建議開放本院圖書室供律

師查閱資料，當時因考量人力及管理上的問題而未開

放，本人到任後，開始大批增購法律書籍逐步擴充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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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室規模。法院圖書室與一般圖書室不同，不能將書

借出去，本院規劃未來先將書目上網，每週開放一個

時段，供律師來使用圖書室。法律是經驗的累積，法

律書籍都是很珍貴的，本人曾向很多法界前輩勸募書

籍，希望各位律師道長、本院同仁共襄盛舉，使本院

圖書室的書籍能夠更加豐盛。 

二、從本院推行案件進度線上查詢服務之現況簡報，可以看出，

實際案件查詢人數從 100 年 9 月份之 67 人次，到 10 月份之

458 人次，到 11 月份之 1278 人次，平均每一個聲請案件大

約有 8 人次的查詢量，足見本項服務是個好措施，確實符合

律師及相關當事人需求，希望各位道長及高分檢的檢察官多

加利用。 

三、今天各位提出的寶貴意見，我們會研討改進或轉請司法院參

考，如有其他問題，歡迎隨時提出來給我們指教，非常感謝

大家撥冗來參加座談會，謝謝大家。 

玖、散會。 

 

                       紀  錄：陳 明 芬  

                       主  席：鄭 玉 山 

 


